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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语·八佾》篇有“夏礼吾能言之”章，此章中各注本对“徵”字的释义

存在较大差异，大抵可以分为以郑玄为代表的将“徵”释作“成”一脉，和以朱

熹为代表的将“徵”释作“证”。基于对“徵”字释义的辨析，会发现三代礼之

间在经学家们的阐释中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郑玄一脉，他们认为三代礼之间应

呈现的形态是三代之礼并存，以用周礼为主，另用夏礼于杞、殷礼于宋，搭建起

了夏殷周礼外在空间上的联系；朱熹则认为，孔子不欲用夏殷之礼，且“三代礼

一”，周礼相较于夏、殷之礼大体不变，着意阐发夏殷周礼内在上的关联。圣王

制作礼乐，皆有其圣王之法，以孔子所处时代为坐标，周礼为“当世之法”、“时

王之制”，夏殷之礼为禹汤之法，是先圣之法。因而，这两条路径对待夏殷之礼

态度的差异，亦表现出经学家在继承“先圣之法”方式上的差异，以及在处理“先

圣之法”与“时王之制”关系问题上的差异。郑玄注重夏、殷之礼的存用，却并

不讨论圣王之法内在的关联；朱熹则看到了“三代礼一”，着意探究圣王之法内

在的共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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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篇有：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

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夏礼吾能言之”章

纵观论语“夏礼吾能言之章”诸家解释，能够发现各解释差异是如此之大，

甚至针锋相对。“徵”字在此章出现了三次，而在“徵”字释义上的差异尤为明

显。大体上，可以分为以郑玄为代表的以“徵”作“成”一脉，其影响力很大，

在宋代亦有程颐、范祖禹等继承者。其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否定以“徵”作“成”

这一思路，而选择将“徵”释作“证”。基于对“徵”字释义的辨析，会发现三

代礼在经学家们的阐释中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对三代礼关系的探究，在“十世可知”章和“周监二代”章更为充分：

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

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十世可知”章

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监二代”章

因而，本文亦会结合此两章的内容进行写作。

朱熹注《中庸》曰：“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可

考证，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1
因而，朱熹

是从孔子的时代看三代之礼，如此一来周礼是时王之制，殷礼非“当世之法”，

则在殷之前的夏礼亦非当世之法。《郑志》中：“古者，据时而道前代之言。唐虞

之礼，五载一巡守。夏、殷之时，天子盖六年一巡守，诸侯间而朝天子。其不朝

者朝罢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礼典不可得而详。”2
郑玄将“古”，定义为“据

时而道前代之言”，所谓“据时”，多以《周礼》为本，而“前代”，则是此文中

所提及的唐虞、夏殷之时。因而，夏殷礼之于周礼，于郑玄和朱熹，可以看作是

前代之于当世，“先圣之法”之于“时王之制”。

一、以“徵”作“成”：

“先圣之法”与“时王之制”的外在共存

郑玄注“夏礼吾能言之”章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

1 朱熹：《中庸章句》，第 54 页
2 皮锡瑞:《郑志疏证》,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94 页



言，犹说也，杞、宋，夏殷之后，夏殷国之礼，吾皆能说而成之。杞宋之君，王

者之后，当自行其礼乐，其德衰微，不足以也。“文献不足故矣”[注]献，贤。

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才贤不足故也。3

《论语集解义疏》引包咸之注：“徵，成也，杞、宋，二国名也，夏殷之后

也，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4

《论语集解义疏》中何晏引用了郑玄与包咸的注，对“徵”字的释义也不出

于他二人。但值得一提的是，皇侃在继承郑、包二人的基础上指出了夏礼、殷礼

之所指，“夏礼谓禹时礼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时之书也。”5“殷礼殷汤之礼。

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书也。”6
明确地说明了夏殷之礼就是禹、汤之礼。具体而

言是孔子在杞得到的《夏时》，在宋得到的《乾坤》，其根据在《礼记·礼运》，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可见，郑玄、包咸、何晏、皇侃等人均将“徵”释作“成”，“杞不足徵”、

“宋不足徵”指的是杞宋未能“成”夏、殷之礼。而杞宋为何要“成”二代之礼

其原因郑注中有说明，即“杞宋之君，王者之后，当自行其礼乐”。“王者之后，

当自行其礼乐“与“存二王之后”的惯例密切相关。杞作为夏之后，宋作为商之

后，按照“存二王之后”的惯例，可以享受一些优待，其中就包括保存其原有的

礼乐制度，即郑玄所谓“自行其礼乐”，换言之，杞可以继续用夏礼，宋可以继

续用殷礼。董仲舒云：“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

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7
新王即位，尚

须保留以前两王朝之后，为之封土建国，让他们依然遵守前王朝之旧传统与旧制

度，并给予最高的爵位，与此新王朝同时而并存，此即所谓“存二王之后”。而

为何会有“存二王之后”的惯例呢？《白虎通》有：“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

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

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礼乐，永事先祖。”8
即“存二王之后”是为了体现“尊

先王”，这意味着存禹、汤之后于杞宋二国，是对禹汤二王的尊重；令其“服其

3
郑玄: 《论语注》,见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M],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9 页到第 20 页。

4 何晏注.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商务印书馆.1937.第 33 页。
5
何晏注.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第 33 页

6
同上

7
董仲舒:《春秋繁露》, 《四库全书》第 18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第 739 页

8
陈立:《白虎通·三正》, 见《白虎通疏证》, 上册, 第 362 页。



服色，用其礼乐，永事先祖”，即令杞用夏礼，宋用殷礼，亦表明了对禹汤所制

礼法的尊重。

然而，“杞不足徵也”“夏不足徵也”此二句意味着，杞、宋二国并未能，“自

行其礼乐”，未能很好的保存原有的夏、殷之礼。更为遗憾的是，子曰：“文献不

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是说，即便是孔子，也无法再令杞、宋“自行

其礼乐”，无法令杞宋“成”二代之礼。

此处便有一个问题，孔子说吾能“成”之，只是因为文献不足而无法成之，

然而孔子不同于禹、汤圣王合一，孔子是圣非王，有德无位，为何有资格舍弃杞

宋二国现在的礼制，去用夏、殷之礼？郑玄《六艺论》中说：“孔子既西狩获麟，

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9
，所谓“素王”是相对于“真王”

而言的，有圣德而处君位者为“真王”，有圣德而处臣位者为“素王”。在郑玄这

里，孔子为素王，是受命之君，能够“制明王之法”。

“文献”二字各家释义亦有差别，但更为重要的争议之处是，孔子是在客观

的陈述“文献不足”这一事实，还是带有对杞、宋的批判？郑玄将其解释为“此

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文献”指文章贤才，并且是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

足，批判杞宋之君“其德衰微”。皇侃对二国之君的批判更为鲜明，“夏桀失国。

周封其后东娄公於杞。”10“紂失国。周封微子於宋也。”11
夏桀、商纣与禹、汤，

形成对比，加之“但杞君昏闇，不足与共成其先代之礼”12
“但于时宋君昏乱不

足以与共成之也”13，则显示出皇侃对杞、宋二君强烈的批判。

总结而言，从郑玄等人将“徵”释作“成”，是认为孔子欲“成”二代之礼

于杞、宋，加之他们对“杞宋不足徵”的批判，足以见得郑玄等人对“成”二代

之礼这一问题的重视。郑玄认为三代礼之间应呈现的形态是三代之礼并存，以用

周礼为主，另用夏礼于杞、殷礼于宋，搭建起了夏殷周礼在外在空间上的联系，

即令“时王之制”与“先圣之法”在空间上各自独立且并存。

二、对以“徵”作“成”的批判：

“先圣之法”与“时王之制”的内在关联

9 皮锡瑞，《六艺论疏证》
10 何晏注.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第 33 页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朱熹不同意将“徵”释作“成”，另辟蹊径，将其释作“证”。朱熹《论语集

注》言：

“杞，夏之后。宋，商之后。徵，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

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以取之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吾能

取之以证吾言矣。”14

在朱熹这里，文献是指典籍、贤人，然而文献的作用只是“证吾言”，只起

一个证明作用，证明孔子所言的二代之礼的正确性。

将“徵”解释作“成”这一脉的思路影响力很大，在宋代亦有其继承者范祖

禹，“杞宋圣人之后，而文献不足以成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无其人，

虽圣人无与成之”
15
，且“夫以禹汤之法典，孔子岂不欲用之哉？求之杞宋，不

可得矣，此所以从周矣”
16
范祖禹认为夏商之礼因杞宋无贤人而不可行，孔子是

不得已才弃汤禹之法而“从周”。这一点似乎值得商榷，亦引发了朱熹的批判。

朱熹在《四书或问》批评范曰：“设使二代之后足证夫子言，则夫子岂遂舍

周礼而擅用二代之制乎？且中庸固曰：‘今用之，吾从周’，盖以有德无位，不敢

作礼乐焉尔。”17
这表现出朱熹与郑玄的一个显著差异，郑玄认为孔子为“素王”，

是“受命之君”，能“制明王之法”；而朱熹则认为，孔子有德无位，不敢制礼乐。

因而，郑玄等人认为孔子有能力在杞、宋二国“成”夏、殷之礼，朱熹则认为孔

子不敢舍周擅用二代之制。

朱熹注《中庸》又曰：“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

可考证，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

位，则从周而已。”18
如此一来，殷礼“非当世之法”，亦是朱熹认为孔子不欲用

“先圣之法”的一个原因。孔子有德无位不敢作礼乐，周礼为“当世之法”、“时

王之制”是孔子“从周”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相较于郑玄、皇侃等人对杞宋之君持一个强烈的批判态度，朱熹

则更多的表现出对“杞不足徵”“宋不足徵”的理解。“杞国最小，所以文献不足。

观春秋所书杞初称侯，已而称伯，已而称子。盖其土地极小，财赋不多，故宁甘

心自降为子、男之国，而其朝觐贡赋，率以子、男之礼从事，圣人因其实书之，

14 朱熹：《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 6 册，
15《论孟精义》，《朱子全书》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 110 页
16 同上
17 朱熹：《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 664 页
18 朱熹：《中庸章句》，第 54 页



非贬之也”
19
，朱熹认为孔子并非批评杞之君，而只是记录客观事实，即杞国太

小，无力承担作为诸侯之国的贡赋，而自降为子、男之国。朱熹更进一步以滕国

为例，阐明孔子无贬之意。“滕国亦小，隐十一年来朝书侯，桓二年来朝书子。

解者以为桓公弑君之贼，滕不合朝之，故贬称子。某尝疑之，以为自此以后一向

书子，使圣人实恶其尝恶其朝之罪，则尝止贬其一身。其子孙系何罪，一例贬之。

岂所谓‘恶恶止其身’耶!”20
朱熹认为，说孔子因滕朝桓而称其为子以贬之，是

不合理的，“恶恶止其身”，倘若是贬滕朝弑君之贼，只贬当时之君即可，不必“自

此以后一向书子”。朱熹以为，孔子称滕为子，孔子也只是记录客观事实。“春秋

之世，朝觐往来，其礼极繁。大国务吞并，尤可以办。小国侵削之馀，何从而办

之。其自降为子，而一切从省者，亦何足怪！”21
在春秋之世，朝觐频繁，像杞、

滕这类小国，本身财赋不多，又面临着大国之剥削，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作为诸侯

之国频繁的朝觐，因而自降为子，不应该因此责备他们，孔子更没有责备的意思。

况且，“当时大国灭典礼，叛君父，务吞并者，尝书公、书侯。”22，大国作恶僭

礼如此，孔子尚且没有贬称其为子、男，则更没有理由以此贬杞、滕等国。

夏礼是禹之礼，殷礼是汤之礼，皆为圣王之礼。然而，一方面朱熹认为孔子

不欲用二代之礼，另一方面朱熹又对“杞宋不足徵”、杞、宋“文献不足”表现

出宽容的态度。这是否是朱熹有意消解夏、殷之礼的地位，是否意味着在朱熹看

来，即便是圣王之法（夏礼、殷礼），如果不为当世之法便可弃之？朱熹又是如

何对待“先圣之法”的呢？

朱熹对“先圣之法”的态度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

其一，朱熹对“杞不足徵”“宋不足徵”的理解态度似乎并不意味着朱熹否

定夏殷之礼，因为朱熹认为各代之礼相因，大体不变，具体到夏商周之礼，他认

为“三代之礼，其实为一”。《论语集注》“十世可知”章有：

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

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

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

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

19 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 14 册，第 891 页
20 同上，第 891 页—第 892 页
21 同上，第 892 页
22 同上，第 892 页



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

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胡安

国曰：“······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23

首先，朱熹引马融注，详尽的解释了“因”与“损益”的内容，并对三纲、

五常、文质、三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其次，朱熹引胡安国曰：“商不能改乎夏，

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焉，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

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不坏。”24
即三纲五常是礼之大体，天地之常经，

三代相因而不变，损益的不过是一些过与不及之间的一些制度文章，损益变化也

是为了适应时宜。第三，朱熹认为此句中“因”字最重，《四书或问》中有“盖

以所因为主，而御夫损益之变，故虽损益之无穷，而其不能甚异可知”
25
。如此

看来，三代礼即便有损益，所损益者亦是有限的，依然是以相因为主，大体不变。

朱熹以秦为例，说秦即便是灭先王之礼法、昏狂怪乱之极，也依旧有君臣、父子、

夫妇，三纲是千年万年都磨灭不了的。第四，朱熹认为，夏殷之礼孔子能言，言

的也就是三纲五常。《朱子语类》“十世可知”章，朱熹云：“圣人所谓可知者，

亦只是只其相因者也。”26
据《朱子语类》“夏礼吾能言之”章可知，其弟子问礼

是不是制度文章，朱熹答所谓礼“也只是说三纲五常”
27
，弟子问“吾能言之”

言的是什么，朱熹答“圣人也只说得大纲”
28
。在《朱子语类》“周监於二代”章

朱熹明确表示：“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礼而损益之，故三代之礼，

其实则一。”29
“三代之礼，其实则一”这一说法出现在《礼记·礼器》中：“三

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朱熹朱熹对“三代礼一”其进

行发挥，认为周礼继承了夏殷之礼，以“三纲五常”不变消解了具体的制度文章

上的变化。

其二，虽然“三代之礼，其实为一”，但在朱熹心中，周礼更为完备。由夏

礼、殷礼至周礼，是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四书或问》“周监二代”章，朱熹说：

“设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窃意从二代之礼，固不能多于从周也。”30
也就是前文

提及孔子有德无位不敢作礼乐，而从当世之法，这里朱熹更进一步，他认为即便

23 朱熹：《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81 页
24 同上
25 朱熹：《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657 页
26 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 14 册，第 868 页
27 同上，第 891 页
28 同上，第 891 页
29 同上，第 901 页
30 朱熹：《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668 页



孔子有德有位，他想要从周礼的愿望也不会少于夏商之礼，因此孔子“从周”也

不单单是因为周礼是当世之法。“周监二代”章朱熹注曰：“监，视也。二代，夏、

商也。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郁郁，文盛貌。”31
并引尹焞“三代之礼，至周

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32
。即周礼是在二代之礼的基础上，损益二代而成，

相较于二代更加完备，孔子是美其文而从之。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朱子

语类》“十世可知”章对此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忠，只是朴实头白直做将去；

质，则渐有形质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则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忠，只是

浑然诚确。质与文对。质便自有了文，但文未盛；比之文，则此个质耳”“质朴

则未有文，忠则浑然无质可言矣”33
，即忠是朴实敦厚，质是有了形质制度却缺

乏文采，文则是在形质制度上加以文采，层层递进。因而，朱熹认为周礼继承了

夏殷之礼，是三代之礼中最为完备的。

总结而言，朱熹否定了以“徵”作“成”，认为孔子不欲“成”二代礼于杞

宋，只是想取杞宋以证其言。一方面，朱熹着重探究三代之礼背后的共通之道—

—三纲五常，“三代之礼，其实为一”，那么“杞不足徵”、“宋不足徵”并非意味

着夏、殷之礼无法得到保存与继承，朱熹看到了夏、商、周三代之礼内在的继承

关系，只是没有强求其外在的形式上的继承；另一方面，“益之损之，与时宜之”

“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则是朱熹认为周礼更适合孔子所处的时代，将“时王

之制”的地位提高到了“先圣之法”之上。

三、两种思路的得失

在郑玄注经中，曾有“百世同道”之文。《中庸注》云：

《中庸》：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

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

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郑注：知天、知人，谓知其道也。鬼神，从天地者也。《易》曰: “故知

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圣人则之，百世同道。徵或为“证”。

然而，不同于朱熹详尽的阐发了其“三代礼一”的思想，郑玄对“百世同

道”并未进行详细的解释。

31 朱熹：《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88 页
32 朱熹：《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88 页
33 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 14 册，第 865 页



“十世可知”章着意探讨三代礼之联系，马融注：

子张问: “十世可知也?”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

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注〕马融曰: “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

三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马融曰：物类相召，世数相生，

其变有常，故可预知。34

郑玄在马融门下从学有年，但在注此章时却抛开马融之注：

子张问: “十世可知也?”〔注〕世，谓易姓之世，问其制度变迹可知。子

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注〕所损益

可知者，据时篇目皆在可校数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自周之

后，虽百世，制度犹可知，以为变易损益之极，极于三王，亦不是过。35

他以礼书篇目取代马融的“三纲五常”“文质三统”。学者陈璧生说这是把：

“‘文质三统’这一两汉极为流行的历史哲学问题，转化为三代礼书篇目相校对

的文献学问题。”
36
对“百世可知”，郑玄认为“变异损益之极，极于三王”，而对

“百世可知”所知为何不加判断。因而相较于朱熹，郑玄忽视了三代之礼背后的

共通之处，忽视了圣王之法背后的共同之道。其对孔子欲“成”二代之礼于杞、

宋的解读亦使得对“先圣之法”的继承流于外在的形式，“存二王之后”不过是

对汤禹之法形式上的继承，而马融所指出的“三纲五常”“文质损益”才是真正

的思想内容上的对“先圣之法”的继承，此一点却恰恰不为郑玄所重视。

陈壁生教授指出：“遍观郑注经、传、记、纬，郑君并不寻求‘百世同道’

之‘道’，主要原因在于，郑君所在的时代，经学的危机是经文、经说异义繁多，

先圣原意不明，百家杂说纷起，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塑造经学自身的统一性。”

37
陈壁生教授亦在其《郑玄的“古今”之辨》中详细阐明郑玄构建经学自身统一

性的方式，即郑玄将无法与《周礼》调和的制度定为虞夏、夏殷之制，以说明经

书本身没有矛盾。
38
然而，将无法与《周礼》调和的制度定为虞夏、夏殷之制，

导致夏殷之礼与周礼之间的对立，必然会割裂夏殷礼、周三代之礼之间的联系，

34
何晏注.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第 33 页

35
郑玄: 《论语注》。见王素: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 14 页。

36
陈壁生.郑玄的“法”与“道”[J].中国哲学史,2019:33-42.

37
陈壁生.郑玄的“法”与“道”[J].中国哲学史,2019:33-42

38
陈壁生.郑玄的“古今”之辨[J].人文杂志,2021(02):30-38.



亦必然割裂了圣王之法之间的关联。

朱熹超越时空，认为圣圣相承，接续道统，搭建起“先圣之法”与“时王之

制”的内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以“三纲五常”为礼之大体，天地之常经，三

代相因而不变，构建出“先圣之法”与“时王之制”背后一以贯之的统一价值；

“益之损之，与时宜之”“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则是朱熹认为周礼更适合孔子

所处的时代，将“时王之制”的地位提高到了“先圣之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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